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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报送有关安全保障材料的通知
各学校，幼儿园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协副主席、教育局局长陈兴初同志于2014年4月18日在全市校（园）长积极心理培训班上的重要讲话要求，现就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应报送的材料提出如下要求：

1、学校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应如实填写《社会实践活动申报表》（格式见附件1），经市教育局德育科审批备案后方可组织。凡牵涉动用车辆的，还应经教育局安监科审查报送材料获审批同意后才能组织。

2、学校组织社会实践活动（需动用车辆的）应提供详实的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。安全保障措施目录见附件2，安全保障措施的主要内容见附件3，应急处置预案的主要内容见附件4，请在制订过程中结合实际认真参照执行。

3、学校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未经审批，一律不得擅自组织。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。
               江阴市教育局安全监督管理科
             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
附件1

社 会 实 践 活 动 申 报 表

	学校名称
	
	申报

时间
	

	活动时间
	

	活动内容
	

	活动地点
	

	参加人数
	

	每生收费
	

	承办单位
	

	主要保障措 施
	

	 校（园）长安全

承诺
	

	教育局德育科审批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育局安监科审核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1式3份，局德育科、安监科各留一份，学校留一份。

附件2

学校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安全保障材料目录
1、 社会实践活动安全保障措施

2、 社会实践活动应急处置预案

3、 学校与承办单位签订的安全责任状

4、 学校与承办单位签订的协议或合同

5、 为出行师生购买的人身意外保险复印件

6、 承办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

7、 活动当天行驶线路、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运行方案
附件3

社会实践活动安全保障措施主要内容

第一部分：安全保障组织机构建立情况

第二部分：人员安排及职责分工

第三部分：活动安排及注意事项

第四部分：安全保障措施

附件4

社会实践活动应急处置预案主要内容

1、应急救援组织网络及相关职责
2、危险目标的确定和潜在危险性评估
3、安全事故报告和《预案》启动程序

4、事故应急处置措施（含现场保护、维护秩序、处置险情、抢救伤员等）
5、配合做好事故调处的措施

6、落实“四不放过”原则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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